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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１１年２月，阿根廷扩大了非自动许可证管理产品的范围，并宣布自

２月起对进口实施更加严厉的控制，所有进口贸易都需提前申报。２０１１年，阿根廷海关

又对一系列进口商品制订或修订新的价值标准，涉及商品包括玩具、手袋、聚酯纤维、纱

线、尼龙纤维、玻璃以及塑料板、塑料片、塑料薄片和塑料长片等。提醒我国出口企业注

意相关措施，避免贸易风险。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和阿根廷双边贸易总额为１４７．８亿美元，同比增

长１２．６％。其中，中国对阿根廷出口８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８．９％；自阿根廷进口６２．８

亿美元，同比降低７．６％。中方顺差２２．２亿美元。中国对阿根廷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核

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车辆及其零附件，但

铁道车辆除外；有机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针织物及钩编织物等。中国自阿根廷进口

的主要产品为油籽；子仁；工业或药用植物；饲料；动、植物油；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

品；沥青等；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等。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公司在阿根廷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９亿美

元，中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２７８人。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阿根廷完成非金

融类直接投资金额１３３９７万美元。２０１１年，阿根廷对华投资项目７个，实际使用金额

７３２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阿根廷对大部分产品征收从价税，但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实行“最小从量税”，该税是混合

税（从价税加上从量税），对来自除南方共同市场之外的所有国家的进口产品课征，且不

能超过３５％从价税的数额。涉及的产品包括纺织品、服装和其他特定纺织产品、鞋靴、

帽子、部分类型的玩具、与信息技术和通讯产品相关的部分产品。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阿

根廷政府通过南共市第２８／０９号决议。该决议允许南共市成员继续保留１００个南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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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号的例外产品清单，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平均关税水平及其变化情况

２０１０年，阿根廷最惠国关税的简单平均税率约为１２．６％，其中，农产品为１０．３％，非农

产品为１２．９％。在非农产品中，纺织品的简单平均税率为２３．１％，服装为３５％，交通设备

为１４％；农产品中的蔗糖和糖食为１６．５％，奶制品为１５．１％，饮料和烟草为１７．２％。

２０１０年，在南共市国家代表会议上，成员国共同承诺当进口商品从一个南共市成员

国进口且最终到另一成员国消费时，不会征收双重关税。取消双重关税将经过三个阶

段最终实现。首先，南共市将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前取消自南共市以外市场进口且从一

成员国运至另一成员国的商品的双重关税，关税由该进口商品首次登陆的港口的海关

征收。但是，在特别产业政策或海关制度下被免除共同对外关税的商品，在上述第一阶

段仍继续征收双重关税。其次，第二阶段将始于南共市对下列３种产品的待遇予以规

定：第一，符合共同外部关税法规的输入品；第二，来自特定关税区的输入品；第三，符合

共同外部关税法规的来自特定关税区的产品。再次，南共市将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前取

消在运至一南共市成员国前，在另一成员国内获得了增值的产品的双重关税。南共市

成员国还同意执行统一的海关编码并实行单一的海关申报。

２０１１年，阿根廷政府表示支持巴西关于提高进口关税的提议，通过大幅提高进口关

税以应对发达国家货币贬值带来的冲击。阿根廷和巴西拟将以上提议提交给定于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举行的南共市成员国首脑会议进行讨论。此外，阿根廷还将支持巴西向世贸组

织提出的征收“汇率反倾销税”的建议，即当一国货币如美元或欧元大幅贬值可能给第

三国的工业造成损害时，第三国可提高进口关税以应对冲击。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１日，南共市委员会通过一项新的对外关税机制，即允许成员国临时

提高１００个税号的产品的进口关税，有效期为１２个月，有效期之后可延长相同的期限。

该项机制与南共市现有的一项措施“对外共同关税特例清单”相似，唯一的不同在于“对

外共同关税特例清单”中允许成员国提高或降低１００种商品的进口税。阿根廷作为南共

市成员国，实行上述对外关税机制。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阿根廷有关进口程序的法律主要是第２２４１５号《海关法典》（１９８１年３月２日批准，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６日第２５９８６法令修改）及其实施细则（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１日第１００１号法令

及其修正案）。

（１）进口禁止

２０１０年３月，阿根廷卫生部禁止含汞血压计的生产、进口和销售，该禁令涵盖销售

给一般公共卫生机构以及医疗和畜牧卫生机构的血压计。该进口禁令于２０１０年５月

１７日生效，此类产品的生产禁令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５日生效。

阿根廷禁止进口的产品还包括金属回收用二手蓄电池、污泥堆肥、二手摩托车和

机动脚踏两用车、二手汽车和汽车配件、杀虫剂（在其原产地禁用）、二手或翻新的轮

胎（南方共同市场税号４０１２１０００和４０１２２０００）、不合格的塑胶材料和二手工业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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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酒类产品（装在容量超过５升的容器里）、医用材料（废弃的、不能使用的或过期

的）、麻醉剂等。

阿根廷政府发出第２１１２／２０１０号法令，根据阿根廷第３６７／２００５号决议的条文，由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日止，恢复对属南方共同市场税号６３０９００１０及

６３０９００９０项下的旧衣和其他物品的进口禁令。上述进口禁令自１９９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０

年６月３０日期间实施。阿根廷政府自２０１１年１月起恢复该进口禁令，为期五年。然

而，捐赠予政府使用或作宗教用途的进口旧衣，可根据阿根廷决议第８９２／１９９３号获

得豁免。

（２）进口许可

２００７年以来，阿根廷政府制定了一套全面的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系统，大范围对进口

产品使用非自动许可证，涵盖一系列产品，包括纺织品及成衣、行李箱、手袋、鞋靴、家居

用品、机械及工具、轮胎及喉管、汽车配件、纸品、自行车、玩具、电动自行车、基础金属，

以及若干杂项制品等，并不时修订有关产品清单。进口许可证的监管机构是工贸和中

小企业国务秘书处。阿根廷的进口许可证分为自动进口许可证和非自动进口许可证两

种。阿根廷现行自动许可证包括产品成分申报许可证（ＤＩＣＰ）和预先自动进口许可证

（ＬＡＰＩ）。受产品成分申报许可证管理的产品主要是纺织和服装产品。进口商须向工贸

和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ＭＥｓ）下属的贸易政策和

管理副国务秘书处（Ｕｎｄｅｒ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ｆｏｒ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下辖的进口处

提交申请书，该程序由人工操作。受预先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包括鞋靴部件、卷

纸、纺织品（包括棉花和合成纱线）、农业机械零件和备用件、电话零部件、纸板盒、部分

木制家具、干蛋黄和罐装桃子等产品。该许可证申报程序由计算机管理。

阿根廷第２４４２５号法令规定了非自动许可证制度的相关内容。受阿根廷非自动许

可证管理的产品包括部分鞋及鞋部件、纸、部分自行车、家庭用品、玩具、轮胎及内胎、摩

托车、纺织品和杂项制品等。为申请非自动进口许可证，进口商需向贸易政策和管理副

国务秘书处下属的进口处提交申请书，接受审核和检查。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阿工业部

长签署第４５号法令，规定将针对一系列进口产品实施非自动许可管理措施，涉及电动机

械及设备（南共市税号８５２１９０９０、８５２７９１９０）、冶金产品、汽车（南共市税号８７０３２４１０、

８７０３２４９０、８７０３３３１０、８７０３３３９０）、汽车配件 （南共市税号 ８４８３１０１０、８４８３１０９０、

８４８３３０２０、７００９１０００、７０１４００００、８４０９９１１１、８４０９９１１６、８４０９９１２０、８４０９９１９０、８４１３５０９０

等）、电子产品、纺织品、玻璃产品、摩托车（８７１１１０００、８７１１２０１０、８７１１２０２０、８７１１２０９０、

８７１１３０００、８７１１４０００、８７１１５０００）自行车及配件。该非自动许可证管理办法主要涉及阿国

内生产能够满足市场需要，以及阿投资扶植的工业领域。

２０１１年，阿根廷政府发布第７７／２０１１号决议，宣布对其第４５／２０１１号决议做出若干

修订，主要包括如下内容：自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９日起，对铜线圈电线（南共市税号８５４４１１００）实

行非自动许可管理；修订受非自动许可管理的南共市税号４８１０１９９０（纸张）、４８２１１０００

（纸或纸板制的各种标签）和８５３６５０９０（开关）项下产品的的涵盖范围。对南共市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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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６５０９０项下产品所作的修订已于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起生效，而对其他产品所作的修订

则于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９日起生效。

（３）进口配额

根据２０１０年第６８７号令，阿根廷执行南共市共同贸易委员会第２４／０９号令，对精炼

铜箔和铜条实行２００００ｍ２的进口配额，配额内关税为２％，有效期１２个月。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阿根廷规范出口程序的主要法律是第１９８１年第２２４１５号《海关法典》、１９８２年第

１００１号法令以及联邦税收管理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９２１号决议等。阿根廷第２３１０１号法令建

立了出口促进制度，支持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减少高附加值出口产品的成本。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４日，阿根廷第二大公共银行———投资和对外商业银行（ＢＩＣＥ）出台了

一项补贴出口信贷项目，金额为５００万美元，旨在促进出口性资本品及其相关服务的国

内生产和营销。该信贷为期一年，固定利率９％，信贷额为出口ＦＯＢ价值的７５％。仅由

有出口发票并由本币支付的货品，须经阿根廷和巴西的双边国内货币系统支付的项目

才能从该项目中受益。涉及的产品税号从８４０１至８４４３；从８７０２至８７１６；从８８０１至

８８０５；从８９０１至８９０４；从９０１２至９０３３等２００个４位税号。

“阿根廷出口基金会”对阿根廷公司的出口活动有支持作用，部分省份也有自己的

出口促进机构。“阿根廷出口基金会”是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国务秘书处（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ｏｆ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下属的具有贸易促进职能的机构，该基金

会可以提供的支持包括提供贸易数据（进口商名单和国外贸易机会）、为阿根廷企业参

与国际贸易事务提供协调和准备工作、组织商务旅行和贸易使团等。

自阿根廷２００２年金融危机之后，出口税这一阿根廷贸易政策中的传统工具变得越

来越重要，所有出口产品被水平征收５％的税，出口税水平征收于（ａｒｅｉｍｐｏｓｅｄｈｏｒｉｚｏｎ

ｔａｌｌｙｏｎ）农产品（农产品此类税率很高，例如大豆的税率为３５％）、金属原材料以及几种

其他产品。除征收水平税收外，对动物毛皮、石油、天然气、石油衍生产品和其他矿产品

等征收从量税。相关税收对产品成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除出口税外，阿根廷还用“出

口登记”对部分农产品（牛肉和谷物）、石油和天然气及其衍生产品，用以保持国内物价

平稳，应对国际商品价格高企。当国内价格上升时，出口登记审批会骤减，登记程序有

时甚至会暂停。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阿根廷要求进口消费品厂商必须扩大出口，每家企

业的出口额须与进口额等值，以平衡阿根廷国内的贸易收支。涉及产品范围现已扩大

至须申办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的产品，包括成衣、汽车及其零部件、冰箱、洗衣机、制药企

业、家具、餐具及电子产品。根据要求，阿根廷进口商须向政府提送进出口计划书，并说

明减少贸易进出口差额的相应举措。阿根廷政府强调，此规定不会影响国内市场的产

品供应，原材料等仅够阿根廷国内消费的产品将不包括在内。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阿根廷政府对部分品种的鱼类实行出口配额，该限制措施涉及

部分濒危物种，主要包括南共市税号０３０２６９４１、０３０３７９５１、０３０２６９４３、０３０３７９５３、

０３０２６９４４、０３０３７９５４、０３０２６９４５、０３０３７９５５。该措施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前有效。

４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２



４．贸易救济制度

阿根廷有关贸易救济的法律制度主要以第２８１／９７号决议和第６２２／９５号法令为基

础，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１９９４年的第２４４２５号法令（纳入乌拉圭回合协议），１９９６年９

月的１０５９号法令（保障措施规则），１９９４年第２１２１号法令（包含保障措施的执行细则），

１９９９年第８２６／９９号决议，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１９号法令（适用自非市场经济国家及转型经济

国家的进口），２００８年第１３９３号法令（反倾销法，有关第２４４２５号法令有效执行的准

则和规章）。

在反倾销调查中，阿根廷主要根据前经济生产部发布的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及转

型经济国家的第１２１９／２００６号法令来确定来自相关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价格可比

性等，对于自非市场经济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进口的商品，其正常价值要以恰当的市场

经济第三国的国内销售价格，或该市场经济第三国对其他国家（包括阿根廷）出口同类

商品的价格为基础确定，或该市场经济的第三国的结构价格，当上述方法均不可行时，

基于任何合理基础来确定正常价值，包括经必要调整的、包含合理利润的阿根廷国内相

似产品的实际支付或应支付价格。

５．其他

２０１１年２月，阿根廷宣布实施“２０２０年工业战略计划”，为实现该计划设定的目标，

阿根廷政府大力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旨在通过各种关税和非关税（非自动许可证制度

等措施）等贸易壁垒限制外国工业产品进口，在阿国内市场逐渐以本国产品替代进口产

品，从而为本国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达到保护和发展本国工业的目的。另一方面，

政府通过给予税收、投资和销售等方面的优惠待遇，鼓励外国企业在阿国内设立合资或

合作企业，或通过来料加工等方式，提高工业化水平，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税收。阿根

廷政府希望以家电领域为突破口，并从电视机、手机、电脑、电熨斗、榨汁机和咖啡壶等

小家电项目着手，逐渐将进口替代扩大至其他领域。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阿根廷规范外商投资的主要法律是１９９３年颁布的第２１３８２号《外商投资法》及其实

施条例。生产部负责制定外商投资管理措施，其下设的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负

责《外商投资法》的实施，投资促进署负责对外提供和发布与投资有关的信息。

阿根廷通过第２５９２４号《外资促进法》（２００４年９月６日颁布）实行的“地平线投资

促进计划”对投资提供融资优惠，减少初始投资成本，推动研发和地区发展。阿根廷鼓

励外资投资的行业有汽车及汽车零件业、矿产业、林业、软件业、生态石油业、出版业。

１．投资经营的税收政策

阿根廷经济部下设统管国内税收和进口税收的联邦公共收入管理局（ＡＦＩＰ），实行

联邦和地方两套税制，联邦和省各有相对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在省级税收立法不违背联

邦税收立法原则的前提下，省级和市级政府均有权依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制定自己的税

收法律。

阿根廷税收以流转税为主体，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７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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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得税和财产税仅占税收总收入的２０％左右。主要税种有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

燃料税、个人财产税、金融交易税、营业税、不动产税、车辆牌照税、印花税及其他服务性

质的税种等。其中，所得税、增值税、个人财产税等由联邦与省级政府共享，营业税、不

动产税、车辆牌照税等由省级与市级政府共享。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人为阿根廷境内的

法人，含外国企业的分支机构。对外国企业只就来源于阿根廷的所得课税。一般而言，

股份有限公司（ＰＬＣ）股东股息的分配、有限责任合伙公司（ＬＬＰ）合伙人收入的分配以及

分支机构海外利润汇出部分无需纳税。但在特定情况下，股息分配、收入或利润汇出也

需纳税，据阿所得税法规定，当所分配的股息以及所得超出一公司净应税所得时，应适

用３５％的预扣税率。

在阿根廷境内无常驻机构的法人仅对其源于阿根廷的所得具有缴纳所得税义务。

据阿所得税法规定，下列来源的所得视为源于阿根廷：①阿根廷境内资产的投入及使用；

②阿根廷境内开展的任何产生经济利益的行为或行动；③在阿根廷境内发生的事件。

根据阿根廷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发布的２６５３９号法令，阿根廷将南共市税号８４１５、

８４１８、８５１６、８５１７、８５１８、８５１９、８５２１、８５２７、８５２８项下的信息科技产品以及适用征收

消费税（ｅｘｃｉｓｅｔａｘ）的产品的增值税由１０．５％提高至２１％，在火地岛自由区（Ｔｉｅｒｒａｄｅｌ

Ｆｕｅｇｏｆｒｅｅｚｏｎｅ）生产和装配的产品除外。

２．限制、禁止投资领域

阿根廷限制外商投资渔业、通讯媒体（包括无线广播和互联网接入等）以及武器和

军火行业。第２５７５０号法令规定，外商持有通讯媒体企业股份比例的上限为３０％，且最

多持有３０％的投票权股份。另外，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外商在安全区域（如边境）投资要

受一定的限制，如外商在上述区域购买不动产，必须向国家安全区域委员会申请。

３．其他

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阿根廷政府通过《摩托车及其零配件制造业的本地投资促进制

度》的实施细则，该制度是经２００９年第２６４５７号法律和第１８５７／２００９号法令颁布。本地

摩托车和部分摩托车零配件在该制度下有两种优惠：①对进口产品实施减税政策，幅度

为目前进口税率的２０％—６０％。②为本地产部件或产品采购提供税收抵免。要符合享

受上述优惠的条件，申请者需要确保在不动产、设备、机械和发展本地供应商方面投资

至少１００万美元，如要继续接受优惠条件，需要逐渐减少产品中的外国配件比例，到

２０１５年减至３０％，涉及的产品税号有８７１１和８７１４。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政府采购

阿根廷政府采购由４种不同的层级构成：①代表阿根廷国家政权的中央政府；②２３

个省；③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④地方政府（镇一级政府）。阿根廷国家采购系统

（ＮＰＰＳ）围绕阿根廷国家公共采购办公室开展工作，阿根廷国家公共采购办公室负责整

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经济以及实务标准，在国家层面对政府采购系统进行监管，负责

对政府采购进行控制、监督和基本管理，以及制定有关货物和服务缔约的政策、措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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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所有采购合同的生效与送达工作均由阿根廷每一个相应公共采购实体负责。目

前，阿根廷共有４５０个采购实体，而ＮＰＰＳ必须按照规范集权与业务分权的原则开展工

作。ＮＰＰＳ的法律框架主要由２００１年颁布的政府采购法令以及一些补充法律规定构

成。ＮＰＰＳ涵盖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包括总统秘书处、１３个部委以及内阁）与政府分散

采购机构（包括自治实体，即各省有自己的法人、有预算最终审议权以及非经营性的公

共事务监管机构）。ＮＰＰＳ并不适用于特定的国有企业与公司，国有企业往往有自己的

采购系统。

ＮＰＰＳ所适用的合同受公法与私法管辖。对于公法而言，该系统包括供应商合同、

公共／私人领域国有财产的使用、咨询服务、公共事务、公共建设工程特许合同、公共设

施特许合同。而私法管辖的合同包括贸易、租赁以及选择性金融租赁合同。目前，

ＮＰＰＳ主要包括３种遴选国内承包商的程序。第一个程序是公开程序的公开招标；第二

个程序是特约比价；第三个程序是谈判协商。公开招标程序所需合同金额应在７万美元

以上；第二个特约比价的合同金额应在１．９３万美元至７．７万美元之间；第三个程序所规

定的金额应在１．９３万美元以上。

阿根廷政府采购对国内市级、省级以及国家级当地供应商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按照阿根廷２００１年颁布的《政府采购法》第２５５５１条规定，对于众多本国政府采购项目

而言，如果阿根廷国内供应商的投标报价仅略高于国外供应商报价５％至７％时，那么，

阿根廷国内供应商将享受政府给予的政府采购国内优惠政策，即国内供应商竞标成功。

这给国外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投标设立了门槛。

２．外汇制度

阿根廷拥有复杂的外汇管制制度。资金汇入和汇出该国必须遵循中央银行的规

定。对内和对外投资、以及以外汇形式支付的利息和其他应付款项都受限制。其中包

括：有必要向中央银行提供文件或获得授权；向该国提供的某些贷款，需要将其中的

３０％作为法律准备金存款予以冻结一年。而某些贷款（即那些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存

货的贷款）则不受上述要求约束。从审计过的财务报表所报告的利润中支付的股息可

不经事先批准而进行支付。进入该国的资本投入可不受限制，但在汇回时须获得中央

银行的批准。一般情况下，每月可将２００万美元自由转移至国外。

阿根廷企业出口所得外汇需在统一的外汇市场兑换。阿根廷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

秘书处规定，根据出口产品的不同，应在自装船日起６０至３６０日内结算。阿根廷中央银

行要求在９０日内完成具体结算手续，如出现买方未付款或者外汇收入用于支付出口信

贷，结算手续时限可放宽至１８０日。如出口资本品、技术产品或交钥匙项目（ｔｕｒｎｋｅｙ

ｐｌａｎｔｓ），在出口商与进口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结算可在上述工贸及中小企业国务秘书

处规定的期限以外进行，条件是偿付日期不超过自完成装运日起３年。服务出口所得外

汇也应在统一的自由外汇市场上兑换。

服务贸易及未在规定时间内在统一自由兑换市场进行结算的外汇收入，应根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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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银行在超期当日公布的参考汇率进行兑换。如参考汇率高于结算时的汇率，则以结

算时的汇率进行兑换。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阿根廷经济部发布有关外汇的法令，取消了原先授予石油和矿产企

业可将７０％和１００％出口收入在国外结汇的优惠政策，要求其全部出口须在境内结汇，

以增加国内外汇供应，缓解市场对美元日益增长的需求。

（四）２０１１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性法规

（１）食品中工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１日，阿根廷发布通报，规定食品中工业反式脂肪酸含量不得超过直

接消费植物油和人造黄油总脂肪含量的２％，或其他食物总脂肪含量的５％。这些限制

不适用于包括牛奶脂肪在内的反刍动物源脂肪。

（２）进口葡萄酒相关产品的程序要求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０日，阿根廷发布ＴＢＴ通报，要求建立进口葡萄酒相关产品的程序要

求。该技术法规草案要求，当进口葡萄酒、葡萄汁和其他葡萄酒相关产品时，需在阿根

廷国家葡萄酒研究院进行登记。草案规定：进口葡萄酒产品需要与国产产品一样符合

相关的检测数据要求；当进口时，进口商需要取得原产国官方协助颁发的进口许可证，

并向阿根廷提交流通分析数据和本法规草案所要求的进口通关文件。该法规草案生效

以后，将随之取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Ｎｏ．１２１／１９９３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Ｎｏ．１１３９／１９９３。

（３）葡萄酒中铅、砷和锌的最高限量

２０１１年５月３日，阿根廷发布ＴＢＴ通报，规定了葡萄酒中铅、砷、锌的最高限量，将

葡萄酒中铅、砷、锌的最高限量修订为０．１５ｍｇ／ｌ、０．２ｍｇ／ｌ、５ｍｇ／ｌ。无论是否低于本

法规规定的限量，出口的葡萄酒必须符合进口国法律规定的砷、铅和锌最高限量。

（４）强制禁止活性成分硫丹及其配方产品的决议

２０１１年６月，由阿根廷国家农业食品质量卫生局（ＳＥＮＡＳＡ）颁布《关于强制禁止活

性成分硫丹及其配方产品的决议》，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２年４月。决议生效后５年内完全禁

止活性成分硫丹及其配方产品的使用、进口、生产（合成）、配制和销售。决议还包括逐

步淘汰时间表，及规定禁止基于硫丹的新产品、活性成分和配制产品注册。

（５）植物检疫产品注册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由阿根廷国家农业食品质量卫生局（ＳＥＮＡＳＡ）颁布并在文件

Ｇ／ＴＢＴ／Ｎ／ＡＲＧ／２６３中通报了《补充农业、畜牧业、渔业和食品秘书处（ＳＡＧＰｙＡ）决议

Ｎｏ．３５０／９９：“规定在阿根廷共和国植物检疫产品注册的程序、标准和范围的指南”的决

议草案》。本草案适用于自然人或法人的要求和程序，这些自然人和法人拥有某种注册

的产品（某种原药、ＴＣ，和／或某种原药浓缩物、ＴＫ），对于这些产品其希望在国家植物疗

法注册中注册另外的原产地，或合并某种活性物质的原产地和／或制造工厂，或希望用

几个适合于某种特殊的活性物质的原产地和／或几个制造工厂注册某种新的配方产品。

评议截止日期自通报分发日期起六十天。批准日期在官方公报上公布的日期；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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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官方公报上公布后次日。

（６）进口油墨清漆认证规定

阿根廷政府此前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发布了第４５３／２０１０号决议，要求确保所有在绘图

行业中使用的油墨、真漆和清漆能符合其占产品全部成分重量０．０６％的含铅量限制。

但是决议４５３／２０１０错误要求该认证与ＡＳＴＭ标准３３８５保持一致，此次，阿根廷政府已

发布了３９／２０１１决议对这一错误进行修正。油墨、真漆和清漆中的铅含量要求于２００９

年８月２４日生效，同时包括进口油墨、真漆、清漆；国内油墨、真漆和清漆的生效日期为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８日；阿根廷政府还对一系列打印油墨产品设定了认证条件，以确保其符

合ＩＲＡＭＮＭ３００３、ＥＮ７１３或ＩＳＯ８１２４３中列出的对锑、砷、镉、铬、钡、铅、汞、硒等

重金属“转移限制量”的要求。

（７）冰箱和冷柜产品新的能源效益规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０日，阿根廷政府发布Ｎｏ．１９８／２０１１号条例，家用前开启式冷冻机、上

开启式冷冻机、两门以上的冰箱和冷冻机、其他不同种类的制冷设备的最低能效标准。

从２０１１年９月１日起所有的冰箱和冷冻机都将符合ＩＲＡＭ２４０４３：１９９８能效标准Ｃ级

的要求。根据阿根廷能源部门的要求，符合Ｃ级能效要求的冰箱和冷冻机能比Ｄ级的

冰箱和冷冻机减少消耗１０％—２５％的能量。除了上述要求的制冷产品外，阿根廷自

２００９年起已规定家用冰箱和冷冻机符合ＩＲＡＭ２４０４３：１９９８能效标准Ｃ级的要求。

（８）ＷＥＥＥ、ＲｏＨＳ法令

２０１１年５月４日，阿根廷国会上院通过一部类似欧盟ＲＯＨＳ指令的关于电子电气

设备中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法规。该法案下一步将经过国会下院审议并正式立法。这

部关于废弃电子电气设备最小标准管理的法案草案代号９３４／２０１０。法案适用范围紧跟

欧盟２００２／９６／ＥＣ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Ｗａｓ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附录１Ａ部分，列出十大广义产品范围，主要包括大型家用电器；小型家用电器；ＩＴ和通

讯设备；消费类电子电器设备；照明设备；电子电气工具（大型固定工业工具除外）；玩

具、休闲和运动设备；医用设备；检测和控制仪器；自动售货机。

法案要求生产商在产品设计上做到“最大化降低或彻底消除”欧盟ＲｏＨＳ指令

规定的６类有害物质（及其限量）：铅（Ｐｂ）：１０００ｍｇ／ｋｇ；（Ｈｇ）：１０００ｍｇ／ｋｇ；镉（Ｃｄ）：

１００ｍｇ／ｋｇ；六价铬（Ｃｒ６＋）：１０００ｍｇ／ｋｇ；多溴联苯（ＰＢＢ）：１０００ｍｇ／ｋｇ；多溴二苯醚

（ＰＢＤＥ）：１０００ｍｇ／ｋｇ。

（９）膳食营养成分信息标注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日，阿根廷发布ＴＢＴ通报（Ｇ／ＴＢＴ／Ｎ／ＡＲＧ／１５８／Ａｄｄ．２），追加一

个食品标签，对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技术条例ＣＭＣ０４／１０“关于膳食营养成分

信息标注的条例”征求意见。该条例对如下几类营养声称需要满足的条件进行了分别

规定，其中包括：热量（低热量声称需满足：热量≤４０ｋｃａｌ（１７０ｋＪ），无热量声称需满足：

热量≤１７ｋＪ）；糖（低糖声称需满足：糖≤５ｇ、不含糖声称需满足：糖≤０．２５ｇ）；脂肪（低

脂肪声称需满足：脂肪≤３ｇ，无脂肪声称需满足：脂肪≤０．５ｇ）；饱和脂肪酸（低含量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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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饱和脂肪酸≤１．５４ｇ，不含饱和脂肪酸需满足：饱和脂肪酸≤０．１ｇ）；反式脂肪酸

（不含反式脂肪酸需满足：反式脂肪酸≤０．１ｇ）；ＯＭＥＧＡ３脂肪酸（富含ＯＭＥＧＡ３脂

肪酸食品：应含有至少３００ｍｇα亚麻酸或者４０ｍｇ二十碳五烯酸与二十二碳六烯酸的

总酸含量；ＯＭＥＧＡ３脂肪酸高含量食品：应含有至少６００ｍｇα亚麻酸或者８０ｍｇ二十

碳五烯酸与二十二碳六烯酸的总酸含量）。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动物饲料进出口许可证发放程序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５日，阿根廷发布ＳＰＳ通报，修订动物饲料进出口许可证发放程序，并

给出了出口动物性饲料产品证书和进口动物性饲料产品的证书的模板。该模板中，要

求动物饲料需提供如下产品营养含量信息：粗蛋白最低含量、醚提取物最低含量、粗纤

维最高含量、最大湿度、钙质含量、磷含量等信息。

（２）食品兽药残留限值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８日，阿根廷国家动物健康服务部（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

发布５５９／２０１１号决议，为动物来源食品中的主要兽药成分残留制订了最大限值。决议

中包含了上百种有机酸、麻醉剂、镇定剂、抗球虫药、抗真菌剂、防腐剂、抗炎药、抗组胺、

抗微生物剂、外用和内用抗寄生虫药、激素、矿物质和维生素补充剂、草本和植物萃取

物、营养素，以及循环、呼吸、消化和泌尿系统用药物。其中，特定的活性成分还包括丹

宁酸、酒石酸、乳酸、甲酸和醋酸等有机酸，特定的维他命和矿物质补充剂，以及其他不

要求符合最大限值的多种物质。

（３）进口禽类来源地登记和检疫制度

２０１１年５月３１日，阿根廷发布ＳＰＳ通报Ｇ／ＳＰＳ／Ｎ／ＡＲＧ／１４４，该国食品质量与卫

生服务处（ＳＥＮＡＳＡ）近期发布了进口禽类（除了食用家禽类）来源地登记和进口检疫

（ＰＣＩ）制度。该制度对设施管理、卫生条件、生物安全、（固废、废水等）废物处理方面的

内容进行了规定。

（４）动物饲料进出口许可证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５日，阿根廷发布ＳＰＳ通报，修订动物饲料进出口许可证发放程序，并

给出了出口动物性饲料产品证书和进口动物性饲料产品的证书的模板。该模板中，要

求动物饲料需提供如下产品营养含量信息：粗蛋白最低含量、醚提取物最低含量、粗纤

维最高含量、最大湿度、钙质含量、磷含量等信息。

（５）产品注册管理要求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５日，阿根廷发布ＳＰＳ通报“补充产地、活性成分及／或配制不同活性

成分产品生产厂及／或不止一个生产厂的产品注册管理要求。农畜渔业食品秘书处

（ＳＡＧＰｙＡ）３５０／９９号补充决议草案”。批准拥有一种注册产品（一种技术材料、ＴＣ及／

或一种原药、ＴＫ）并希望在国家天然植物疗法登记簿内注册附加产地，或增加一种活性

成分产地及／或工厂，或希望注册一种含有特殊活性成分及／或不同生产厂有若干产地

的新配方产品的自然人或法人适用要求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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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南方共同市场委员会发布一项决定，授权成员国（阿根廷、巴西、巴拉

圭以及乌拉圭）将玩具制成品的最惠国进口关税由２０％提高至３５％。该项决定允许阿

根廷政府将玩具制成品的进口最惠国关税增加至３５％，其中涉及的玩具税号包括

９５０３００１０、９５０３００２１、９５０３００２２、９５０３００３１、９５０３００３９、９５０３００４０、９５０３００５０、

９５０３００６０、９５０３００７０、９５０３００８０、９５０３００９１、９５０３００９７、９５０３００９８以及９５０３００９９。

美洲开发银行多边投资基金的研究项目显示，阿根廷为征收出口税最高的国家。

除奶制品外，阿根廷对其他所有出口的产品征收税率为５％—１００％的出口关税，其征税

产品范围之广，征税额度之高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一般而言，出口税征收仅限定

于少数产品，而对几乎所有出口产品征收的很少见。在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中，仅有

包括阿根廷、赞比亚、喀麦隆等１０个成员对其所有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阿根廷的出口

税率最高，赞比亚次之为１０％，其他成员出口税率不超过５％。

（二）进口限制

２０１１年２月，阿根廷扩大了受非自动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的范围，将近２００种产品的

进口需要申请非自动进口许可证。

目前，阿根廷对大量产品实施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包括自行车、自行车胎、摩托

车、玩具、部分服装、鞋靴、足球、部分行李箱和手提包、部分纸张、部分家具用品、部分纱

线和织物、部分机械、工具和杂项制品。阿根廷经常对非自动进口许可证清单进行调

整，增加受管理的产品或修订管理规则，但是不经预先告知和提醒，增加了贸易活动的

不确定性，给进口商和外国供应商造成了负担并容易延迟进口。

（三）通关环节壁垒

根据２０１０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２０１０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ａｂ

ｌ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０》）显示，阿根廷边境和海关管理对贸易造成很多阻碍，在参评的

１２５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１１７位；进出口手续的效率较低，排名第８６位；进口成本较

高，排名第１００位（例如，２０英寸集装箱的进口成本要１８１０美元）；各种出口单证的需求

较多，排名第１０６位；进出口方面的不规则支出较频繁，排名第１００位。

阿根廷海关不定期公布进口“标准价格”清单，清单上的产品及其标准价格频繁修

改，适用于大量的进口供应商。进口“标准价格”是阿根廷海关根据当地产业部门的建

议设定的进口产品最低价格，价格类型为ＦＯＢ价格。根据阿海关的措施，如果进口产品

的报价低于“标准价格”，海关就将加强检查和限制，实际上是通过变相的关税壁垒将这

些产品阻挡在阿根廷市场之外。《海关估价协议》第１—６条提供了产品海关估价的原

则，但其中没有任何条款提及实行最低进口价格作为产品估价的可选方法。特别是第７

条明确禁止在最低海关限价、任意或虚构的价格基础上进行海关估价。阿根廷在海关

估价阶段使用最低海关限价，严重阻碍了中国产品对阿的正常出口。

２０１０年，阿根廷海关继续其审查、修改或设定新的标准价格的管理措施，发布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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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令包括２７２６／２０１０、２９０８／２０１０、２９１２／２０１０、２９１３／２０１０、２９１４／２０１０、２９２４／２０１０、

２９３０／２０１０、２９３１／２０１０和２９３２／２０１０等，对皮包（税号４２０２２２和４２０２２９，０．２４—６．５９

美元／个）、吹干机（南共市税号８５１６３１００，ＦＯＢ３．７—８．２美元／个）、鞋靴、自行车架和

轮毂（南共市税号８７１４９１００和８７１４９２００，ＦＯＢ２．４美元／千克）、自行车内胎（南共市税

号４０１３２０００，０．６８—１．０２美元／个）、新充气橡胶自行车用轮胎（南共市税号４０１１５０００，

ＦＯＢ１．９０—３．２１美元／个）、新充气橡胶农用车和林业车用轮胎（南共市税号４０１１６１００，

ＦＯＢ８５—６８４美元／单位）、塑料纽扣（南共市税号９６０６２１００，ＦＯＢ０．４６—７．５０美元／

１４４个）等产品设定或修改了标准价格。因阿根廷已对中国相关产品设定了标准价格，

前述部分数据不适用于中国产品。

２０１０年３月５日，阿根廷政府对指定出口产品设定了新的参考价格，通过第２７８６—

２７９０号系列法令影响的产品有葡萄、蜂蜜和牛奶等农产品以及铜制品等。２０１０年６月

２２日，阿根廷又通过第２８４１和２８６０号法令，宣布了柠檬和鱼的参考价格。上述措施涉

及的产品税号有０３０２、０４０２、０４０３、０４０５、０４０６、０４０９、０８０５、０８０６、０８０８、１９０１、７４０１、

７４０３、７４０６、７４０７、７４０８、７４０９、７４１０、７４１１、７４１３。

２０１０年３月５日，阿根廷政府通过第２７７７—２７８５系列法令发布了鞋靴、婴儿车、部

分纺织品和脸盆等进口产品的参考价格，对于不同的产品，参考价格适用于指定的不同

国别组。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９日，阿根廷政府又通过２８０８和２８５９号法令，宣布了纱线、电缆

和电线的参考价格，上述措施涉及的税号有０８０５、２９１６、３９２２、３９２３、５５１０、６００６、

６４０１、６４０２、６４０３、６４０４、７１１３、８４８３、８５１６、８５３６、８５４４、８７１５、９４０２、９４０３。

根据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１日第１９２４号法令，为加强海关监管，阿根廷联邦公共收入署限

制部分货物的入境点和港口，该法令涉及的产品包括纺织品、鞋靴和玩具等产品。２００７

年８月２４日发布的５０／２００７号法令扩大了限制的产品范围，包括餐具、厨房用品、箱包、

皮革制品、玻璃器具、工具、机械和设备、部分汽车零件、自行车、摩托车、手表等产品，进

口纺织品的港口由１３个削减到１１个，进口鞋靴的港口由８个降到７个。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９日，阿根廷海关总署通过了３／２０１０号法令，调整了前述法令约束的

产品列表，增加了南共市税号 ２８３６２０１０．１００、２８３６２０１０．２００、２８３６２０９０．１００、

２８３６２０９０．２００，将受约束产品税号列表中的８５章替换成８５０８、８５０９、８５１０、８５１６、

８５１９、８５２１、８５２３、８５２７、８５２８、８５３１、８５３６和８５４４，此举删除了８５章项下３４个４位税

号项下的产品。另外，该法令扩大了港口范围，进口鞋靴、纺织品和服装的港口增加了７

个，进口第８２和８３章项下工具和其他制品的港口增加了８个，进口钟表的港口增加了

５个。上述措施涉及的南共市税号包括２８３６、３９２４、４２０２、４２０３、６９１１、６９１２、７０１３、

７１１７、７３２１、７３２３、８２０１、８２０２、８２０３、８２０４、８２０５、８２０６、８２０７、８２０８、８２０９、８２１０、

８２１１、８２１２、８２１３、８２１４、８２１５、８３０１、８３０２、８３０３、８３０４、８３０５、８３０６、８３０７、８３０８、

８３０９、８３１０、８３１１、８４１５、８４１８、８４２１、８４２２、８４５０、８４５２、８４６７、８４７０、８４７１、８４７３、

８５０８、８５０９、８５１０、８５１６、８５１９、８５２１、８５２３、８５２７、８５２８、８５３１、８５３６、８５４４、８７０８、

８７１１、８７１２、８７１４、９４０５、９６０１、９６０２、９６０３、９６０４、９６０５、９６０６、９６０７、９６０８、９６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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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１０、９６１１、９６１２、９６１３、９６１４、９６１５、９６１６、９６１７、９６１８。该法令自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

生效。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７日，阿根廷官方公报上公布了阿联邦收入管理局（ＡＦＩＰ）２８９９号决

议，新增对原产于中国等第二、三、四组国家和地区的容量不大于８５０ＭＢ的一次性刻

录ＣＤ光盘实施离岸标准价格，维持对容量大于８５０ＭＢ的一次性刻录ＤＶＤ光盘的原

离岸标准价格和适用范围不变，２６９９号决议同时废止。上述决议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１

日生效。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２日，阿根廷官方公报上公布阿联邦收入管理局（ＡＦＩＰ）２９１４号决议，

调整１４项８位税号下约１２０个鞋类产品的海关标准价格适用范围，维持原标准价格不

变。根据原２７８２号决议规定，海关标准价格的适用范围为原产于第一、四组国家和地区

的上述鞋类产品；根据新决议的规定，海关标准价格适用范围则调整为原产于第一、八

及十八组国家和地区或第一、四和十八组国家和地区的上述鞋类产品。２９１４号决议于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４日生效，原２７８２号决议同时废止。

２０１０年９月３０日，阿根廷官方公报上公布了阿联邦收入管理局（ＡＦＩＰ）２９２４号决

议，修改对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第四组国家和地区电吹风产品的离岸标准价格，南共市

税号８５１６３１００项下直流电吹风机（功率不大于１２００瓦特）为３．７美元／件、直流电吹风

机（功率大于１２００瓦特）为５．８美元／件、非直流电吹风机（功率不大于１２００瓦特）为６．３

美元／件、非直流电吹风机（功率大于１２００瓦特）为８．２美元／件。上述决议于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４日生效。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８日，阿根廷官方公报上公布了阿联邦收入管理局（ＡＦＩＰ）２９３０、２９３１

及２９３２号决议，对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一、四组国家和地区的塑料纽扣，第四组国家

和地区的未消毒棉棒和橡胶轮胎等产品的离岸标准价格分别进行修改，同时新增对来

自第四组国家和地区的卫生棉棒实施海关标准价格。上述产品的南共市税号分别为

９６０６２１００、５６０１２１９０、４０１１６１００和５６０１１０００。相关决议将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２日生效。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阿根廷官方公报上公布了阿联邦收入管理局（ＡＦＩＰ）２９７０号决

议，对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第四组国家和地区的人造纤维织物实施３．７８—１６．７７美元／

公斤不等的离岸标准价格。相关产品的南共市税号为５５１６２１００、５５１６２２００、５５１６２３００

和５５１６２４００。上述决议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生效。

自２００９年以来，阿根廷采取了一系列限制进口措施，其中包括设定进口产品参考价

格。如果进口产品的报关价格低于参考价格，将按照参考价格征收关税。２０１１年，阿根

廷海关又对一系列进口商品制订或修订新的价值标准，涉及商品包括玩具、手袋、聚酯

纤维、纱线、尼龙纤维、玻璃以及塑料板、塑料片、塑料薄片和塑料长片等。制订标准值

旨在防止进口时低报现象的发生。进口时，若申报价值低于标准值，进口商必须根据申

报价值和标准支付额外的税额。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阿根廷联邦税务局宣布，阿将大幅

提高进口轮胎和聚酯制品的参考价格，以强化对这两类产品的进口限制。根据公告，阿

根廷将提高汽车、客车、卡车和农用机械车的轮胎进口参考价格。这项措施涉及３９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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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进口产品，提价幅度在３０％至３８％之间。此外，公告还宣布提高聚酯颗粒制品的进

口参考价格，以加强对本国聚酯工业的保护。上述两项措施主要针对中国、韩国、菲律

宾、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越南等亚洲轮胎和聚酯制品出口国。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２０日，阿根廷政府对部分型号焊缝管实施参考价格，主要为南共市税号７３０６４０００，

７３０６６１００，７３０６６９００，７３０６９０１０，７３０６９０２０和７３０６９０９０项下的产品，主要针对中国台

湾、巴西、乌拉圭、意大利、墨西哥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产品。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阿根廷限制儿童用品中邻苯二甲酸盐含量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３日，阿根廷卫生部发布了２／２０１１号决议，要求儿童用品出具认可实

验室的检测证书，以证明其产品遵守邻苯二甲酸盐相关要求。该项要求将在第一家合

格评定机构获得认可后１８０个工作日后生效。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１日，阿根廷政府颁布决议，禁止销售、生产、进出口采用ＤＥＨＰ、ＤＢＰ

或ＢＢＰ含量大于０．１％的塑料制成的玩具和儿童护理产品，并禁止使用ＤＩＮＰ、ＤＩＤＰ

或ＤＮＯＰ含量大于０．１％的塑料生产会被儿童放入口中的玩具和护理产品。最初，该决

议要求以柔性材料制成的进口玩具和儿童护理产品须附有由阿根廷塑料行业发展研究

中心（ＩＮＴＩＰｌａｓｔｉｃｓ）出具的合格报告。阿根廷卫生部于２０１０年５月修改了该项规定，

允许由阿根廷认可机构授权的合格评定机构对玩具和儿童护理产品进行认证。阿根廷

官方将首先认可一些具备一定专业技术和测试经验的实验室（时间最多不超过一年），

随后再签发长期的认可。与此同时，进口商需提交由ＩＮＴＩＰｌａｓｔｉｃｓ出具的技术报告，或

者由进口商出具一份其产品符合邻苯二甲酸盐规定的声明，并附有ＩＮＴＩＰｌａｓｔｉｃｓ的说

明该进口商已取得所需的技术报告告知书。在后一种情况中，技术报告出来之前，产品

可以进入阿根廷但是还不能销售。

２．葡萄酒标签要求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阿根廷葡萄酒研究院发布决议ＲｅｓｏｌｕｃｉóｎＣ．１１／２０１１，拟修订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４日发布的Ｎｏ．Ｃ．２０号决议“直接消费用葡萄酒产品容器上的标签要

求”，在Ｃ．２０决议附件第ＩＶ项中增加如下内容：

对于ＲＥＳＥＲＶＥ和ＧＲ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Ｅ级别的葡萄酒，还需要满足如下要求：

①ＲＥＳＥＲＶＥ级别（珍藏级）葡萄酒：仅可以使用附件列表中的葡萄品种进行葡萄

酒酿造，或者使用这些葡萄品种扦插枝生产的质量更高的葡萄酿造。每１００Ｌ葡萄酒所

使用的葡萄最少应达到１３５ｋｇ，红葡萄酒的陈酿最短时间为１２个月，白葡萄酒和桃红葡

萄酒的最短陈酿时间为６个月。

②ＧＲ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Ｅ级别（特级珍藏）葡萄酒：除了对原材料的基本要求外，每

１００Ｌ葡萄酒使用的酿酒葡萄最少要有１４０ｋｇ，ＧＲ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Ｅ红葡萄酒陈酿最短

时间为２４个月，格兰白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的最短陈酿时间为１２个月。

③ 对于调配葡萄酒，其所有的组分都需要满足最低的陈酿期要求。同时，废除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９日发布的Ｃ．２２号决议；新决议将从２０１１年产葡萄酒上市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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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阿根廷颁布医疗器械进口政策规定

２００６年，阿根廷国家药品、食品和医疗技术管理局（ＡＮＭＡＴ）颁布的医疗器械进口

政策规定，出口至阿根廷的医疗器械必须具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瑞士、以色

列等“卫生高度防护国家”（ＨｉｇｈＳａｎｉｔａｒｙ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ＳＶＣ）出具的用于销往

阿根廷的自由销售证书，方可在阿根廷注册和销售。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企业可以依据本国出具的自由销售证书出口医疗设

备到阿根廷市场，中国企业也必须获得上述国家的自由销售证书方可对阿根廷出口。

阿方这一要求实际上构成对中国医疗器械产品的认证歧视。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８日，阿根廷国家动物健康服务部（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ｉｍ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

发布５５９／２０１１号决议，为动物源性食品中的主要兽药成分残留制订了最大限值。决议

中包含了上百种有机酸、麻醉剂、镇定剂、抗球虫药、抗真菌剂、防腐剂、抗炎药、抗组胺、

抗微生物剂、外用和内用抗寄生虫药、激素、矿物质和维生素补充剂、草本和植物萃取

物、营养素，以及循环、呼吸、消化和泌尿系统用药物。其中，特定的活性成分还包括丹

宁酸、酒石酸、乳酸、甲酸和醋酸等有机酸，特定的维他命和矿物质补充剂，以及其他没

有最大限值要求的多种物质。

（六）贸易救济措施

阿根廷是拉美地区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案件最多的国家，其措施不仅直接影响中

国对阿的正常出口，而且也在拉美国家中产生消极示范效应。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阿根廷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有四分之一是针对中国产

品。截至２０１１年，阿根廷共对中国产品发起了８７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

７９起，保障措施５起，涉及轻工、纺织、机械和汽车、金属制品、化工、冶金、电子、建材和

医药等１０个行业。

２０１１年，阿根廷针对中国产品发起了３起反倾销调查，涉及单相交流发电机，太阳

镜、眼镜镜框和矫正视力眼镜，未上釉地砖和饰面瓷砖。阿根廷对华反倾销调查具有涉

案数量多、影响面广和随意性大的特点。经商务部的多次交涉，２０１０年以来阿对贸易救

济措施有所克制。

１．反倾销调查

表１　２０１１年阿根廷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南方共同市场税号）
案件进展

１ 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 单相交流发电机 ８５０１４０１９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３日阿方

决定延长调查期限

２ ２０１１年４月７日
太阳镜、眼镜镜框和矫正

视力眼镜

９００３１１００、９００３１９１０、９００３１９９０

９００４１０００和９００４９０１０
调查中

３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７日 未上釉地砖和饰面瓷砖 ６９０７９０００ 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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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阿根廷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进展情况：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５日，阿根廷工业部贸易管理及政策副国务秘书处通告根据该部２０１１

年第９号决议，阿方已结束对原产于中国的手动点火器的反倾销调查，由于有关部门在

反倾销调查中未发现来自中国的点火器有大量进口的记录，且阿国内产业仅占７％的市

场份额，因此阿方将不对原产于中国的手动点火器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

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阿根廷工业部贸易管理及政策副国务秘书处照会中国驻阿经商

参处，通告阿方根据工贸国务秘书处２０１１年第３８号决议，对原产于中国的单相交流发

电机启动反倾销调查。受调查产品南共市税号为８５０１４０１９。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４日，阿根廷工业部贸易管理及政策副国务秘书处照会中国驻阿经商

参处，通告根据工贸国务秘书处２０１１年第４６号决议，阿方已结束对原产于中国的电动

离心泵的反倾销调查，并决定不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５日，阿根廷官方日报公布阿工业部２０１１年第８９号决议，决定结束

对中国产塑料皮下注射器的（南共市税号：９０１８３１１１和９０１８３１１９）反倾销调查，并征收

１７．６７％的反倾销税。对已达成价格承诺协议的温州五洲进出口公司，根据不同产品规

格执行０．０１７９—０．４６２９美元／件不等的ＦＯＢ最低限价。该决定于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６日起

生效，有效期５年。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日，阿根廷官方日报公布阿工业部贸易管理及政策副国务秘书处

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６号决议，宣布结束对原产于中国的开关电压调节器（南共市税号：

８５１１３０２０、８５１１８０３０、８５１１８０９０和９０３２８９１１）的反倾销调查，并决定不采取最终反倾销

措施，同时保持对中国该产品进口情况的分析监测。

２０１１年５月４日，阿根廷官方日报公布阿工业部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８号决议，决定结束

对中国产电加热器的（南共市税号：８５１６２９００）反倾销调查，并征收１３８．２６％的反倾销

税。该决定于２０１１年５月５日起生效，有效期５年。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２日，阿根廷官方日报公布阿工业部贸易管理及政策副国务秘书处

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４号决议，宣布结束对原产于中国的钢管（南共市税号：７３０４２９１０、

７３０４２９３１、７３０４２９３９、７３０４２９９０和７３０６２９００）的反倾销调查，并决定不采取最终反倾销

措施，同时保持对中国该产品进口情况的分析监测。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２日，阿根廷对原产于中国的轮胎作出反倾销终裁：对旅行汽车轮胎

征收２３％的反倾销税，对农用或造林用机械或车辆的轮胎征收１０％的反倾销税，对公共

汽车或卡车轮胎征收１７％的反倾销税，该措施自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２日起实施，有效期２年；

并对直径１３英寸、宽度１６５毫米的子午线轮胎的反倾销措施延期６个月实施。涉案产

品海关编码为４０１１１０００、４０１１２０９０、４０１１６１００、４０１１９２１０、４０１１９２９０。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阿根廷对原产于中国的轮胎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阿根廷工业部照会中国驻阿使馆经商参处，称其已完成对原产

于中国、美国、韩国、芬兰、奥地利的铜版纸案的反倾销案调查取证工作。涉案企业可前

往查看相关文件。２０１１年８月１日，阿方决定延长该案反倾销调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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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８日，根据阿工贸国务秘书处２０１１年第５０８号决议，阿方已结束对原

产于中国和巴西的不锈钢刀片的反倾销调查，并决定不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该决议

自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０日生效。２００９年３月，阿根廷对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刀片进行反倾

销立案调查。

２．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１）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中阿两国政府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７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根廷共和国关于贸

易和投资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阿根廷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并宣布

不会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采取任何歧视性措施。但是阿根廷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仍

没有将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对待，在调查中坚持采取第三国的替代价格对中国产品

进行估价，使中方在反倾销应诉时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阿根廷对于替代国的选择较随意，选择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选择美国、英国、德国

等发达国家。美、英、德等国的劳动力成本很高，生产资料等成本也明显高于中国，以这

些国家作为替代国确定中国产品正常价值严重偏离实际情况，以此判断中国出口产品

对阿根廷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是不准确、也是不负责任的。阿根廷政府应根据中阿签署

的备忘录，取消歧视性政策。

（２）关于提交应诉资料的时间限制问题

阿根廷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要求涉案企业在４５日内向阿根廷贸易政策和管理副

国务秘书处下属的不公平竞争处提交应诉材料，３０日内提交答卷。有关资料和答卷应

由公共翻译译为西班牙文，并进行公证认证。这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企业应诉的难度，不

利于中国涉案企业的应诉。

（七）政府采购

阿根廷第２５５５１号法令为本国企业提供了优惠措施，优惠幅度在５％—７％。在中

央政府采购方面，在同等或者相似供应条件下，给予国产货物优惠，如果国产货物的投

标价等于或低于非国产投标货物，当该标价是由中小企业所投时，可以加价７％，当该标

价是由其他国内企业所投时，则加价５％。

国产货物的认定标准为，当货物是在国内生产且进口原材料成本不超过总生产价

值的４０％时即可认定为本国产品。如果政府采购的是用于生产货物或提供服务的原材

料、零部件或资本品时，只要投标价等于或低于外国投标价，即可给予本国优惠。如果

参与投标的外国货物获得了付款或融资计划的支持，用本国货物投标的投标者可以请

求投资和外贸银行提供资金支持，以使本国和外国投标者处于同等的条件下。在省一

级政府也有类似优惠措施，这对外国公司参与政府采购形成了障碍。

（八）知识产权

阿根廷对专利没有进行充分保护，在核查专利申请方面有拖延，尤其是医药品（目

前须耗费５—６年），不为已知化合物的第二医疗用途提供专利保护。

在阿根廷要获得医药经营许可，须向阿根廷国家药品、食品和医疗技术管理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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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品和相关材料，但阿根廷主管机构对处于专利保护下的产品及其试验数据没有

进行有效和充分的保护。

四、投资壁垒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１日，阿根廷保险管理部门收紧了外国公司参与国内再保险市场的管

理规则，在该规则下，外国公司需要根据阿根廷法律建立分支机构。

２０１１年４月，阿根廷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议案，要求对外国人在阿根廷购买土地

进行严格限制。根据阿政府提交的议案，外国人在阿根廷购买的土地不能超过全国农

业用地总面积的２０％。不同地区比例有所不用，在边境地区和存在领土争议的地区及

附近区域，限制将更加严格。每个外国法人或自然人，在阿根廷购买土地的面积都不能

超过１０００公顷。对于阿根廷本国居民购买土地，阿政府也将严格审核其资金来源，以免

外国资金通过阿根廷居民购置土地，规避法律管制。此外，阿根廷政府计划在全国范围

内对土地所有权重新进行调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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